2016年07月至12月

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
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月缴费工资额按实际工资总额确定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均按从业人员实际工资总额核定，高于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（以下简称“全省上年度社平”）300%的，按全省上年度社平300%核定；低于全省上年度社平60%的，其中基本养老保险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，报同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备案后，可按实际工资总额征缴，但2016年度不得低于全省上年度社平50%，基本医疗、工伤、生育和失业保险不得低于全省上年度社平60%。2016年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867元。
	2016年07月至12月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月缴纳社保费情况表

	险种
	缴费费率（%）
	              月缴纳各项社保费金额（以三种情况为例）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
	
	总费率
	单位缴纳

费率
	个人缴纳费率
	养老：以2433.5元为基数

（全省上年度社平50%）

医疗等4险：以2920.2元为基数

（全省上年度社平60%）


	五险：以2920.2元为基数

（全省上年度社平60%）
	五险：以14601元为基数

（全省上年度社平300%）

	
	
	
	
	总金额
	单位缴纳
	个人缴纳
	总金额
	单位缴纳
	个人缴纳
	总金额
	单位缴纳
	个人缴纳

	基本养老保险
	28
	20
	8
	681.38
	486.70
	194.68
	817.66
	584.04
	233.62
	4088.28
	2920.20
	1168.08

	失业保险
	1.5
	1
	0.5
	43.80
	29.20
	14.60
	43.80
	29.20
	14.60
	219.02
	146.01
	73.01

	基本医疗保险
	10
	8
	2
	292.02
	233.62
	58.40
	292.02
	233.62
	58.40
	1460.10
	1168.08
	292.02

	工伤保险
	0.2～1.5
	0.2～1.5
	0
	5.84
	5.84
	0
	5.84
	5.84
	0
	29.20
	29.20
	0

	生育保险
	0.5
	0.5
	0
	14.60
	14.60
	0
	14.60
	14.60
	0
	73.01
	73.01
	0

	合计
	40.2～41.5
	29.7～31
	10.5
	1037.64
	769.96
	267.68
	1173.92
	867.30
	306.62
	5869.61
	4336.50
	1533.11


注：工伤保险费率根据行业差别费率和行业内费率档次主要分为0.2%、0.4%、0.7%、0.8%、0.9%、1.0%、1.2%、1.5%等费率，以上表格工伤保险数据是以0.2%费率计算的。
	2016年07月至12月灵活就业人员月缴纳社保费情况表

	险种
	缴费基数
	费率（%）
	月缴纳社保费金额(元)

	
	
	
	最低基数：2920.2
	最高基数：14601
	备注

	基本养老保险
	4867的60%至300%
	20
	584.04
	2920.20
	参保人员可以在2920.2至14601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

	基本医疗保险
	4867
	6
	292.02
	292.02
	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社平100%

	合计
	
	
	876.06
	3212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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